
  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三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召開方式:採實體股東方式召開 
   地點:台北市中山區濱江街 136號(大車隊教育訓練中心) 

    
              三金投資(股)有限公司代表人 : 張孫堆董事 
              董事萬事興(股)有限公司代表人 : 吳秀蘭董事 
              董事萬事興(股)有限公司代表人 : 楊榮輝董事 
              臻穎(股)有限公司代表人 : 林念臻董事 

蔡文賢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郭昭宏獨立董事、李易騰獨立董事 

   列席：楊雅玲財務長(會計主管)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李秀玲會計師 
   代表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權數，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壹、主席致開會詞：(略)     
   貳、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說 明：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股東會意見：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其他意見後，裁示本案洽悉。   
       
      第二案 
      案 由：審計委員會查核一一二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說 明：審計委員會查核一一二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股東會意見：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其他意見後，裁示本案洽悉。 
             
      第三案 
      案 由：一一二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 明：  

一、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擬定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數額。 
二、本公司一一二年度未減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獲利為新台幣 554,007,065元，提列 2%員
工酬勞計新台幣 11,080,141元及提列 1%董事酬勞計新台幣 5,540,070元，均以現金方式發
放，以符合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條規定，依法提列所得稅後之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419,655,088
元。 

      股東會意見：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其他意見後，裁示本案洽悉。 
 
 



 
      第四案 
      案 由：一一二年度現金股利分配報告。 
      說 明： 

  一、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自一一二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 355,589,736元以現 
      金方式分配股利予股東，每股配發新台幣 6元。現金股利分配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 
      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其他收入。 
  二、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股利發分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嗣後如因各項因素致使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有所變動，由董事長另行調整現金股利之分 
      配比例。 
  股東會意見：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其他意見後，裁示本案洽悉。 

 
  第五案 
  案 由：一一二年度私募普通股及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辦理情形報告。 
  說 明： 
一、依證交法第 43條之 6規定，私募普通股及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應於股東常會決議之日
起一年期限屆滿前辦理。 

二、本公司於一一二年股東常會通過辦理私募普通股及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案，因辦理期限

將屆滿，於剩餘期限內不繼續辦理私募普通股及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之計畫。 
  股東會意見：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其他意見後，裁示本案洽悉。 
 

   參、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承認案。 
      說 明： 

  一、本公司一一二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含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
表、現金流量表等)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明釧會計師、李秀玲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  

  二、上述各項書表，請參閱附件三。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 反對表決權數 棄權/未投票表
決權數 

無效票權數 

39,590,848權 37,221,364權 2,640權 2,366,844權 0權 
100.00% 94.01% 0.01% 5.98% 0.00% 

      本案表決結果：已達法令規定標準通過。 
 

 第二案 
 案 由：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承認案。 
 說 明： 
一、茲附盈餘分配表如下： 

 
 

 
 
 
 
 



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111,958,393 
加：本年度稅後純益   419,655,088 
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41,965,509) 
可供分配盈餘 489,647,972 
減: 股東紅利-發放現金股利(註 1) (355,589,736) 
期末未分配盈餘  134,058,236 

     註 1.依董事會決議日之流通在外股數 59,264,956股計算, 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6元，總計配發股東 
         現金股利 355,589.736元。股利之分配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發放日暨其他相關事宜; 
         現金股利計算至元(元以下捨去),畸零股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它收入。 

                                                                   
     決   議：本案經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 反對表決權數 棄權/未投票表
決權數 

無效票權數 

39,590,848權 37,221,314權 2,690權 2,366,844權 0權 
100.00% 94.01% 0.01% 5.98% 0.00% 

      本案表決結果：已達法令規定標準通過。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辦理一一三年私募普通股及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討論案。 
      說 明： 
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發展及規劃引進長期合作之策略性投資夥伴，擬於 1,000萬股及新台幣 15億元

之額度內，以私募方式發行普通股及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狀

況或公司營運需求，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各分兩次辦理。 
依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6第 6項規定辦理私募應說明事項如下： 
 

1、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1、 私募之普通股： 
(1)、 本次私募普通股之發行價格為參考價格的 100~130%。 
(2)、 前述之參考價格係依下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A. 定價日前 1、3、5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
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B.與定價日前 30個營業日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
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1.2、 私募之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1)、 本次私募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之每張發行面額為新台幣 10萬元整，實際發行價格將依定

價日之市場需求狀況及初始轉換價格決定之，惟不得低於理論價格之八成。 
(2)、 前述之理論價格將以涵蓋並同時考量發行條件中所包含之各項權利而擇定之計價模型定

之。 



(3)、 本次私募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之初始轉換價格為參考價格的 100~130%。 
(4)、 前述之參考價格係依下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A. 定價日前 1、3、5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
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B.與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
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1.3、 本次私募普通股及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之實際定價日、實際發行價格、實際初始轉換價
格等，擬提請股東會於不低於股東會決議成數範圍內授權董事會視日後洽特定人情形決定

之，並參考本公司經營績效、未來展望及市場狀況決定之，前述私募普通股及國內無擔保

轉換公司債之發行價格與初始轉換價格之訂定乃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

注意事項之規定，故應屬合理。 
 

2、特定人選擇方式： 
2.1、 本次私募有價證券案以策略性投資人為限。 
2.2、 應募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本次私募有價證券案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

辦理及原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91年 6月 13日(91)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3455號函
及 103年 12月 30日修正之「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等相關函令規定
之特定人為限。應募人之選擇為以本身具產業經驗、技術或知識，經由產業垂直整合、水平

整合或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等方式，能夠協助本公司提高技術、增加業務開發等為考

量，並藉由與應募人之長期策略合作，達到發揮經營綜效之目的。 
(1)、 必要性：提升本公司之長期競爭優勢、增進市占率及獲利，配合本公司未來發展，引進策略

性投資人有其必要性。 
(2)、 預計效益：藉由應募人之加入，增加業務份額、開拓客戶，加速公司業績成長。  

 
3、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1)、 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 本公司近年來營運結果均為獲利，且無累計虧損，但因應公司未來

營運發展策略所需，故引進策略性投資夥伴，而私募有價證券受限於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

規定，將可更確保公司與應募人間的長期合作關係，而因應與策略夥伴合作，而可能產生轉

投資需求，或因營運規模之成長，而產生充實營運資金及借款增加，或資本性支出需求，私

募資金可支應公司以上之長期資金需求，故辦理私募方式辦理具有必要性。 
本次引進之私募股數不致影響本公司之經營權。  

(2)、 預計辦理次數、資金用途及預計效益: 擬於 1000 萬股及新台幣 15 億元之額度內辦理私募普
通股及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各分兩次辦理 

  

私募普通股及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預計辦理次數 私募之資金用途 預計達成之效益 

第一次 
充實營運資金、償還借款、資本性

支出及轉投資 

增加業務份額、開拓客戶，加速公司

業績成長。提升公司營運競爭力，有

利於股東權益。 

第二次 
充實營運資金、償還借款、資本性

支出及轉投資 

增加業務份額、開拓客戶，加速公司

業績成長。提升公司營運競爭力，有

利於股東權益。 
 
 
 
 



 
二、本次私募標的之權利義務： 

本次私募之普通股、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暨其嗣後轉換之普通股，依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8
規定，除符合該條文規定之轉讓對象及條件外，於本次私募標的交付日或劃撥日起滿三年始得

自由轉讓。另本次私募之普通股及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嗣後轉換之普通股，依相關法令規定，

自該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或劃撥日起滿三年後，依相關法令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本次私募有價

證券補辦公開發行程序及掛牌交易。 
三、有關辦理私募普通股及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之發行條件及轉換辦法、計畫項目、募集金額、資

金用途、預計進度及可能產生之效益等相關事宜，暨其他一切有關發行計畫之事項，若因法令

修正或主管機關規定及基於營運評估或客觀環境之影響須變更或修正時，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

會得依當時市場狀況調整、訂定及辦理；未來如遇法令變更、經主管機關指示修正或基於營運

評估或因客觀環境需要變更時，提請股東會亦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四、除上述授權範圍外，為配合本次辦理私募案，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代表本公司簽署及商議有

關本次私募案之契約及文件，並為本公司辦理一切有關本次私募案所需事宜。 
五、敬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 反對表決權數 棄權/未投票表
決權數 

無效票權數 

39,590,848權 36,692,042權 500,312權 2,398,494權 0權 
100.00% 92.68% 1.26% 6.06% 0.00% 

      本案表決結果：已達法令規定標準通過。 
 
  伍、臨時動議  

   議事經過：無 
  
  陸、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主席宣布散會。 
 
     (*本股東常會議事錄依公司法第 183條第 4項規定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會議進行 
      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